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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 

第 35 届会议发言参考 

 

议题四：关于《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》及《负责任渔

业行为守则》实施进展情况 

【发言参考】中国支持 FAO 为促进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可

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。多年来，中国政府积极落实《负责任渔

业行为守则》有关要求，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

和可持续利用，自 FAO 渔委会第 34 届会议以来，取得了新的

进展。2021 年，水产品总产量达到 6690 万吨，养捕比例达到

81：19。深入开展绿色健康养殖行动，水产品加工、休闲渔业

快速发展，渔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40%。全面实施海洋渔业资源

总量管理制度，实现内陆七大流域、四大海域休禁渔制度全覆

盖。压减海洋捕捞渔船超过 4 万艘、150 万千瓦，创建国家级

海洋牧场示范区 153 个，增殖放流各类苗种近 2000 亿尾。持续

推动远洋渔业规范发展，全面实施公海自主休渔，坚持“零容忍”

严厉打击违法捕捞活动。2021 年中国政府会同联合国粮农组

织、亚太区域水产养殖网，以线上线下混合方式成功主办了第

四届全球水产养殖大会，为推动全球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作出

积极努力。 

议题五：关于渔业和水产养殖对于实施《2030 年可持续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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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议程》所作贡献 

【发言参考】可持续发展目标 14（水下生物）倡导的渔业

和水产养殖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以及实现经

济、 社会和环境目标至关重要 , 为实现《2030 年议程》提供

了有力支撑。为落实《2030 目标》，中国采取有效措施，大幅

压减国内捕捞能力，改革完善海洋渔船控制制度，关于有效规

范捕捞活动，加快《渔业法》及配套法规规章的修制订。加强

渔政执法，严厉打击非法、不报告、不管制（即非法捕捞）渔

业活动。修订完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，实施与国际规则相适应

的管理制度，加强动态监管。 

中国欢迎 WTO 于 2022 年 6 月第 12 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

《渔业补贴协定》，认为这是消除有害补贴，促进海洋资源养护

的关键一步。中国为达成协定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。中国将认

真履行协定义务，改革完善补贴政策。 

议题六：讨论小规模和手工渔业，包括开展“国际手工渔

业和水产养殖年”工作  

【发言参考】中国支持 FAO 为“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

年”所做的努力。2016 年起，中国开始向小规模个体渔民提供

获取海洋资源获取和市场准入机会。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养殖、

捕捞、加工、物流业等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、协调发展，延伸

产业链、提高价值链。加强渔业品牌建设，鼓励支持发展区域

性品牌。扶持壮大渔业龙头企业，培育渔民专业合作组织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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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经营大户、家庭渔场和产业联合体等新型经营主体，建立多

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，提高渔业组织化程度、市场准入和渔

民的就业机会。 

议题七：关于打击 IUU 捕捞 

【发言参考】在预防、制止和打击IUU渔业活动的问题上

，中国政府立场是一贯的、坚定的。从全球的情况来看，海洋

渔业资源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资源衰退和非法捕捞的威胁。中

国政府历来支持国际社会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打击IUU活动，

并给予积极合作和配合。中国始终认为，IUU渔业活动对渔业

资源造成了很大破坏，严重影响渔业的可持续发展。为此，中

国渔业主管部门近年来一直以坚定的意志、坚强的决心，采取

一系列措施打击IUU活动。 

对于参与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远洋渔船，中国一贯要

求所有远洋渔业企业和渔船依法合规从事捕捞生产，不断修订

完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，持续强化远洋渔业管理。一是新修订

颁布了《远洋渔业管理规定》，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新修订的规定重点增加了远洋渔船监管和处罚内容，建立了与

国际渔业管理相适应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。二是实行国际上最

严格的远洋渔船船位监测制度，所有渔船 1 小时自动报位，严

防渔船违规越界生产。三是“零容忍”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对所

有调查核实的违规远洋渔业企业和渔船实行严厉处罚，处罚措

施包括罚款、扣除补贴、暂停渔船作业、暂停或取消远洋渔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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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从业资格、将违规船长和管理人员列入从业人员“黑名单”

等。2021 年，中国先后发布 11 批违法违规情况通报，对 24 家

违规企业、50 艘违规渔船依法进行处罚；将 1 名船长列入远洋

渔业从业人员“黑名单”。 

对于国内渔船，中国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渔政执法行动，

着重打击在休禁渔期违法作业和非法从事渔业活动的“三无”船

舶。2021 年组织实施了“中国渔政亮剑 2021”系列专项执法行

动，累计查办违法违规案件 4.7 万件、清理取缔涉渔“三无”船

舶 2.6 万艘、“绝户网”违规网具 103.8 万张（顶）、收缴电鱼器

具 8566 台（套）。2022 年 3 月制定“中国渔政亮剑 2022”系列专

项执法行动计划，加强与周边国家渔政执法合作，深化与公安、

海警等部门协调配合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，严厉打击侵渔和非

法捕捞、越界捕捞行为，保护渔民合法权益，稳定周边海域渔

业生产秩序，树立我负责任渔业国家形象。 

【发言参考】 

关于《港口国措施协定》。目前，中国正在认真研究加入《港

口国措施协定》，将推进加入《港口国措施协定》列为“十四五”

渔业重点工作之一，争取尽快加入《港口国措施协定》。 

同时，为打击 IUU 捕捞，阻止非法水产品进入中国港口，

中国已将有关区域渔业组织公布的 IUU 渔船名单通告至各港

口，实行港口布控；大力推进渔港综合管理改革，完善渔船进

出渔港报告制度，启动渔获物定点上岸和可追溯体系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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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支持 FAO 建立并完善《全球渔船、冷藏运输船和补给

船记录》（《全球记录》），所有中国公海作业渔船已经按照有关

要求录入《全球记录》。 

关于《转载自愿准则》。中国高度重视并持续加强海上转载

管理，支持 FAO 制定《转载自愿准则》。2022 年 5 月 30 日至 6

月 3 日，中国参加了 FAO《转载自愿准则》技术磋商会，积极

参与文本内容磋商，并与参会各方达成一致意见，通过自愿准

则文本。中国将根据 FAO《转载自愿准则》要求，进一步提升

海上转载管理能力，加强海上转载管理平台建设，与国际社会

一道共同打击 IUU 活动。 

议题八：关于成立渔委会管理分委会 

【发言参考】该议题于 2018 年 FAO 渔委会第 33 届会议上

提出，建议在渔委会下新设立一个渔业管理分委会，与现有水

产养殖分委会、鱼品贸易分委会并行，作为渔委会专门讨论渔

业管理的机构。但考虑到设立渔业管理分委员会增加成员的财

政、人员分配、时间等负担，特别是发展中成员，中国认为宜

在与发展中成员协商解决当前的困难后再行提交渔委会审议。 

议题九：关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他环境

相关问题 

【发言参考】当前，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对水产养殖

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，部分国家水产养殖业的发展陷入危机，

对粮食安全、小规模养殖户生计和传统渔区繁荣稳定造成不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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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。中国认为，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渔业互相影响，报告应更

多关注气候变化对水产养殖饲料原材料（作物）种植生产和供

应的影响，贝类养殖品种对海洋酸化的耐受性评估，以及部分

养殖设施对极端天气的适应性。针对水产养殖的发展面临着多

重气候风险，需要采取积极行动，以支持水产养殖的长期可持

续性、复原力和公平。可以在关键风险问题采取措施，如研究

水产养殖生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并鼓励大众消费低碳足

迹养殖水产品，增加养殖不依赖或少依赖饵料投入的种类（滤

食性淡水鱼类、海水贝类、藻类），保护、恢复沿海生态系统以

抵御风暴（恢复红树林、珊瑚礁和海草），将水产养殖置于大农

业和食品行业进行通盘考虑等。 


